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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在搭乘便利交通運輸工具之餘，同時也享有更合理的票價收費標準，特此提出書面

質詢，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。 

（八十七）本院趙委員天麟，針對國內表演藝術門票費用過高，主辦單

位未規劃詳細售票流程，致使觀眾徹夜排隊，遇黃牛插隊也

無力控管之亂象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內除上網費用過高之外，近期許多表演節目門票費用過高，也為民眾詬病已久，據聞某

國外知名表演者來台灣演唱會之門票費用，居然是全亞洲最高，已實非民眾能力所能負擔

，政府為拓展民眾文化藝術之餘，也應協助了解是否票價定價有違常理。 

二、主辦單位釋放出現場售票訊息，卻無協調地區警力或加派保全協防，導致民眾徹夜排隊遇

有心人大舉插隊時，卻無力協調出管理辦法，放任民眾排隊亂象，萬一如遇有心人士致成

公共危險時，恐無力保全排隊民眾。 

三、本席認為，政府致力推展文化藝術表演活動時，對於相關主辦單位所提出之票價是否異於

平時行情及相關之售票辦法時應予以規範，不應放任主辦單位慷民眾之慨，不控管其售票

方式，眾多族群徹夜排隊，特別是學生族群，如萬一有違社會秩序事項之發生，將無力反

擊，特此提出書面質詢，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。 

（八十八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針對台電所轉投資的三家燃氣民營電廠，

國光、星能和森霸這三家轉投資的售電單價幾乎完全一致，

顯示這三家公司可能從事天然氣聯合採購，且這三家燃氣民

營電廠的售電單價，在 99~100 年度之間，分別比台電自發電

單價平均高 12.92%~13.83%之間，若以台電向這三家燃氣民

營電廠的購電金額計算，台電在 99~100 年度之間向這些電廠

購電的「溢價金額」（即高出台電自發電成本之金額）分別

為 28.9 億元和 34.63 億元。台電轉投資的民營電廠有沒有聯

合掏空台電、透過「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」來聯合拉

抬電價要人民買單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八十九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目前媒體報導大學學雜費調漲勢在必

行，內閣在面對學生負擔與大學財務缺口的雙重壓力之下，


